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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6 年度累积和当期 

对外担保情况及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 号）及宁波证监局的有关规定，作为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广大中小股东负责的态度，根据贵公司提供的资料，我们对

公司披露的关联方占用资金与 2016 年度累积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详实的

审核，并对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征询。 

现就公司累积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违规担保情况及执行证监发字［2003］

56 号文件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规定情况作如下专项说

明：  

一、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经我们合理查验，报告期内，公司不

存在对外担保，所有担保事项均系为公司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具体情况

如下： 

1、为子（孙）公司银行融资提供的担保，未超过净资产的 50%。 

2、上述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均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对外担保

权限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并获通过，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3、截止 2016 年 12月 31 日，公司无为大股东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

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与监管机构文件

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严格遵守“证监发字[2003]56

号”文件规定。 

1、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不存在公司为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

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及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的情形。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均系为做强做大集团公司业务，提高市场综合竞争能力而发生

的正常关联资金往来，对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未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2、公司不存在以下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关联方使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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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公司的资金有偿或无偿地拆借给关联方使用；  

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3)委托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4)为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5)代关联方偿还债务；  

3、公司不存在以超过正常结算期应收款等方式被关联方变相占用资金的情

况。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何万篷 曾群 王啸 

2017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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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6 年度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及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之签署页） 

 

 

 

 

何万篷               

 

 

 

曾  群               

 

 

 

王  啸               

 


